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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趙健宏

電話：047531847

電子信箱：h2005125@email.chcg.gov.

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埔心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08027940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2019星雲教育論壇」企畫書及報名通啟(共2個電子檔) (0279401A00_ATTCH1.

pdf、0279401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辦理「2019星雲教育論

壇」乙案，請貴校鼓勵所屬教師踴躍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8年8月8日臺教師(三)字第1080116521A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倘對本案活動或報名有相關疑問者，請逕洽公益信託星雲

大師教育基金施芃年專員，電話：（02）2762-9118。

三、檢送「2019星雲教育論壇」企畫書及報名通啟各乙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幼兒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(含附件)、

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080002533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08/1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